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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51%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大参林”或“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日发布《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公司与镇江新区鼎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鼎俊管理”）、镇江新区惠惠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

惠管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其持有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1%的股权。现将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情况说明 

公司对交易主体“鼎俊管理”、“惠惠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掌握了

其基本情况，如下： 

1、截至 2019 年 11 月“鼎俊管理”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吴爱国 160.00 80% 

谢春每 40.00 20% 

合    计 200.00 100.00% 

 

2018 年度至 2019 年 1-10 月“鼎俊管理”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10 月 

资产总额 63,612.48 2,532,833.25 

负债总额 30,000.00 - 

所有者权益 33,612.48 2,532,833.25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87.52 -379.23 

 

2、截至 2019 年 11 月“惠惠管理”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杨映慧 198.00 99% 

徐  杨 2.00 1% 

合     计 200.00 100.00% 

 

2018 年度至 2019 年 1-10 月“惠惠管理”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10 月 

资产总额 39,597.88 641,695.81 

负债总额 - 6,100.00 

所有者权益 39,597.88 635,595.8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402.12 -378.07 

 

二、本次交易的情况补充 

 “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补充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1-7 月 

含税销售额 14,483.85 12,816.04 

净资产 225.22 829.47 

净利润 437.19 604.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436.30 606.51 

说明：（1）、本次交易价格：依据目标公司 2019年 1-7月实现含税销售额 12,816.04

万元进行作价依据，目标公司整体估值按换算年化销售的 1.1376 倍计算，目标公司

51%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12,746.64 万元； 

（2）、本次收购考察期约定：2019 年度为考察期。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 2019 年

度含税年销售额不低于 22,000 万元，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1,200 万元； 



（3）、协议约定的交割日为目标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协议约定至签订后一个

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即向受让方出具工商登记变更后的目标公司股东名册（显示

受让方在目标公司持股 51%）之日； 

（4）、原股东承诺：确保 123 家门店所有用于相关经营的租赁物业可持续经营使

用不低于 5 年。 

如目标公司考察期的年销售、毛利率、净利润额任一指标不达标，则受让方有权

按照不达标比例调整估值并相应调减转让款。如出现多项指标不达标的，则取调减金

额最高者进行调减转让款。 

    如目标公司 123 家门店租赁情况不足五年的，则要续约到五年，租期不符的，受

让方有权按照短缺门店的销售比例进行暂押款或扣减，短缺门店的扣减标准为：（股

权转让款总额*该店销售占比/承诺年限）*该店实际短缺年限。 

 

三、标的公司净资产约定与履行规划 

净资产约定：目标公司在交割时点的经营性净资产应不低于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价值的 10%，如目标公司在约定交割时点的经营性净资产未达目标公司 100%

股权价值的 10%，则应当补足与实际净资产之间的差额不限于股权、现金或从股权转

让款中扣减。 

净资产约定目的:公司进入江苏市场后，为确保公司在江苏市场健康发展，保证

日常经营资金流动性，要求对方保留充足相关流动性资产或可变现性资产，有利于公

司后期发展，规避公司近期经营所需的资金等问题。 

净资产承诺履行规划：基于目标公司在前期净资产与目标净资产存在一定的差

额，经协议约定，由原股东承诺将保留目标公司所有未分配利润及交割前所有收益，

并承诺交割前不予进行利润分配行为。如仍存在缺口，原股东以增资形式补充差额，

达到净资产约定目标后再进行交割。 

交易对方保证人吴爱国、杨映慧，分别为“鼎俊管理”、“惠惠管理”执行事务

合伙人，且分别为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上海复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品岳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49%股权。如目标公司在约定交割时点未达

到目标净资产，原股东可以股权、现金或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差额方式补足约定净资

产差额。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后，目标公司交接整合期及后期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受行业政策、

营运管理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盈利能力。本次纳入合并范围内，成本大于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将确认为商誉，存在盈利能力不佳原因导致商誉产生减值的风

险，从而可能出现降低公司盈利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跨区域并购的整合工作，结

合前期跨区域的整合经验，组建专项整合小组立项跟进，加快推进顺利过渡，尽力防

范和应对相关风险，保障目标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3 日 


